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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行法定代表人金仲军、行长罗丽雅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第二节 基本情况简介

一、本行概况

（一）法定中文名称：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以下简称“本行”

（二）法定代表人：金仲军

（三）联系人：胡舒乔

联系地址：台州市三门县光明路 118 号

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董事会

邮政编码：317100

联系电话：0576—89307260

传真：0576—83238116

（四）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

三门县海游街道光明路 118 号

邮政编码：317100

国际互联网网址：www.smyzb.com

电子信箱： smyzb@tzbank.com



（五）年度报告备置地点：本行董事会

（六）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及住所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住所：上海南京西路 1266 号恒隆广场 50 楼

（七）其他有关资料

本行首次注册登记日期：2010 年 3 月 18 日

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5517961720

二、公司组织结构

本行股东大会由本行全体股东组成，是本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本行设董事会，

董事会为本行的常设权力机构和经营决策机构，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董

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罢免。本行设有监事会，向股东大

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分别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本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股东代表由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

本行设行长一名，副行长一名，经过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资格审查后由董事

会聘任。

本行设有办公室（保卫部）、授信营管部、业务发展部、渠道营管部、计划

财务部和稽核部六个职能部门，共设立了 15 家营业机构，包括总部及下辖六敖、

高枧、海游、亭旁、心湖、城东、小雄、港南、珠岙、花桥、健跳、泗淋、浬浦、

沙柳 14 家支行。

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数据与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增减额 2016 年

营业收入 245,940 194,611 51,329 161,097

营业利润 158,856 125,754 33,102 98,174

利润总额 158,568 125,734 32,834 98,844

净利润 121,440 96,822 24,618 76,470

营业外收支净额 -288 -20 -268 670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增减额 2016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144 0.9682 0.2462 0.7647

净资产收益率 36.63% 36.90% -0.27% 32.78%

注：“基本每股收益”指标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增减额 2016 年

总资产 3,458,904 2,636,999 821,905 2,418,453

总负债 3,076,655 2,356,190 720,465 2,174,466

股东权益 382,249 280,809 101,440 243,987

每股净资产（元） 3.8225 2.8081 1.0144 2.4399

二、报告期末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金额 金额

客户贷款及垫款： 3,144,788 2,302,916 2,011,912

－个人贷款及垫款 2,892,166 2,167,174 1,771,200

－公司贷款及垫款 224,489 129,489 221,971

－贴现 28,133 6,253 18,741

存款总额： 2,316,599 2,029,490 1,725,627

－个人存款 1,923,747 1,663,980 1,368,737

－公司存款 314,720 276,648 237,536

－其他存款 78,132 88,862 119,354

三、报告期末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主要指标 标准值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资本充足率 ≥10.5% 14.52% 14.06% 14.17%

核心资本充足率 ≥8.5% 13.45% 13.00% 13.11%

流动性比例 ≥25% 65.20% 52.72% 59.31%

存贷款比例 ≤75% 108.57% 113.48% 116.60%

拆入资金比 ≤4% - - -

拆出资金比 ≤8% - - -

不良贷款比例 — 0.56% 0.75% 0.62%

拨备覆盖率 ≥150% 448.15% 361.93% 432.84%

成本收入比 — 28.63% 31.03% 33.02%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3.63% 4.95% 4.74%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23.28% 24.90% 36.60%

注：1、上述监管指标中，除“流动性比例”为上报人民银行(银监会)数据外，其他指

标均按照监管口径根据经审计的数据重新计算。



2、根据《关于当前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09〕

3 号）规定：“允许村镇银行在成立五年以内逐步达到存贷比考核要求。”

四、报告期末贷款资产质量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五级分类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变动

贷款和垫

款金额

占比% 贷款和垫

款金额

占比% 数额增

减率

占比变

动

非不良贷款小计： 3,127,614 99.44% 2,285,840 99.25% 841,774 0.19%

－正常 3,123,204 99.30% 2,284,914 99.21% 838,290 0.09%

－关注 4410 0.14% 926 0.04% 3,484 0.10%

不良贷款小计： 17,545 0.56% 17,180 0.75% 365 -0.19%

－次级 2,247 0.07% 5,354 0.23% -3,107 -0.16%

－可疑 2,388 0.08% 3,800 0.17% -1,412 -0.09%

—损失 12910 0.41% 8026 0.35% 4,884 0.06%

客户贷款合计 3,145,159 100.00% 2,303,021 100.00% 842,138 0.00%

—逾期贷款 22,115 0.70% 20,677 0.90% 1,438 -0.20%

报告期末，本行贷款总余额为 314,516 万元，同比增加 84,214 万元，增幅

36.57%。按照五级分类的口径测算，全行不良贷款为 1,755 万元，不良贷款率

0.56%，整体风险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五、报告期末资本构成及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净额 412,705 303,628 263,647

核心资本净额 382,249 280,797 243,945

－核心资本 382,249 280,809 243,987

－核心资本扣减项

（注）
- 12 42

附属资本 30,456 22,831 19,702

加权风险资产总额 2,842,365 2,159,320 1,861,093

资本充足率 14.52% 14.06% 14.17%

核心资本充足率 13.45% 13.00% 13.11%

六、报告期末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期初数 100,000 - 43,381 37,427 100,001 280,809

本期增加 - - 12,144 12,291 121,441 145,876

本期减少 - - 0 0 44,435 44,435

期末数 100,000 - 55,525 49,718 177,007 382,250

七、报告期内贷款损失计提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期初余额 62,182 54,327 46,077

报告期计提 16,447 7,855 8,250

报告期折现回拨 - - -

报告期核销 - - -

报告期收回已核销的贷款和垫款 - - -

期末余额 78,629 62,182 54,327

第四节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股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股份未发生变动。

股份类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社会法人股 100,000,000 100

自然人股 0 0

合计 100,000,000 100

二、股东情况

（一）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本行股东总户数为 9户。

（二）股权转让情况

2018 年 8 月 14 日，经双方协商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台州市聚融工贸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912.5 万股股份转让给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4 日，经双方协商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台州市赣联工贸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310 万股股份转让给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5 日，经双方协商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三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412.5 万股股份转让给

宁波市智宝文具有限公司。

（三）本行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股东台州海滨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和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

有限公司将股权质押给台州银行，未发生股份冻结情况。

第五节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是否在本行领取薪酬 个人是否持有本行股份

金仲军 董事长 男 44 否 否

施大龙 董事 男 47 否 否

杨德仁 董事 男 55 否 否

卢旭日 董事 男 53 否 否

罗丽雅 董事、行长 女 41 是 否

洪新江 副行长 男 36 是 否

林加升 监事长 男 48 否 否

夏道敏 股东监事 男 57 否 否

韩旻峰 职工监事 男 35 是 否

何雨宁

计划财务部

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

女 34 是

否

（二）年度薪酬情况

在本行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及高管层成员共 4人，年度报酬总额 1913782

元。

注：不在本行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有：金仲军、施大龙、杨德仁、卢旭日、

林加升、夏道敏。

二、员工情况

报告期末，全行共有在职员工 216 人，全行员工平均年龄 28.94 岁，本科及

以上学历占员工总数的 64.81%，具有中级职称的员工 1.39%，市场营销岗位员工



（含信贷专职导师 97 人），占员工总数的 44.91%，结算临柜岗位员工（75 人）

占员工总数的 34.72%，管理岗员工（含全行行政人员、各条线主管、内务主管

44 人）占员工总数的 20.37%。

第六节 公司治理情况

一、公司治理概况

本行自成立伊始就制定了《公司章程》，建立起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组织架构，并在继续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本行按照《公司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

行董事会尽职指引》的规定，建立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法人治理制度的健全完善，为逐步建

立科学有效的决策、监督、执行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本行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建立健全了股东沟通的有

效渠道，确保股东充分行使股东权利。

（二）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本行董事为自然人，董事无需持有本行股份。本行董事的任职符合《公司法》、

《商业银行法》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董事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

知识和素质，并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任职条件。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本行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董事

任职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会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召集、召开，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进行决策、授权和表决。全体董事均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与公司

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注重维护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本行监事会由 2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监事 1名，职工监事 1 名，监事会设

监事长 1名，监事任职资格和选聘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行决策、监督、执行体系



本行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董事会负责决策，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及本

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行长由董事会聘任，对本行日常经营活动享

有自主权，并对董事会负责。本行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各分支行网点均为非独立

核算单位，其经营活动由总部授权，对总部负责。

本行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本行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和自主经

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和财务方面完全独立，各相关权力机构和职

能部门能够独立运作。

第七节 股东大会

一、股东大会的通知、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

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在台州市三

门县光明路 118 号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名，代

表股份 87775000 股，占总股份的 87.7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年 9月 5日在台

州市三门县光明路 118 号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名，代表股份 83650000 股，占总股份的 83.6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情况

2018 年 5 月 15 日召开了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三门银座

村镇银行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关于浙

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关于修改<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2018 年 9 月 5 日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

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议案》、《关于修改浙江三门



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选举、更换本行董事、监事情况

报告期内，无选举、更换本行董事、监事的情况。

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

一、董事会主要工作情况

（一）主要经营业绩情况

2018 年，我行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继续保持初创时期的良好作风和工

作干劲，坚持“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坚持“简单、方便、快捷”的服务理念，

坚持走特色经营之路，各项机制进一步完善，三门银座业务发展领先同业，市场

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取得了不菲的经营业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是积极谋略，推进网点布局工作，我行沙柳支行按计划顺利开业。

二是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制度，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在章程中增加了党组织

内容，细化明确三会一层相关权利义务和股权管理要求，进一步完善我行公司治

理，促进我行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订〈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权管理制度〉的议案》，规范股东行为，保护

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另外，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年度台州市聚融工贸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行全部股份（912.5 万股）

转让给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赣联工贸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行全部股

份（310 万股）转让给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本行全部股份（412.5 万股）转让给宁波市智宝文具有限公司。

三是强化战略指导，采取各项措施，促进各项业务发展。董事会始终坚持支

农支小的市场定位，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指导三门银座经营班子坚守小微客户目

标市场定位，遵循“小额信贷、小额储蓄”两小发展战略，进一步扎根三门经济，

做出实效。至 2018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为 23.17 亿元，同比增长 14.1%；各项

贷款余额为 31.45 亿元，同比增长 36.6% ；不良贷款率为 0.56%；各项经营指标



良好。

四是设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加强关联贷款管理，控制风险。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推选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和《关于制订<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2018

年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共审议了 4笔关联交易，进一步规范本行关联交易

行为，促进本行业务安全、稳健运行。

五是扎实做好案防工作，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继续保持零案件的运行

记录。

六是回馈社会，继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打造群众信赖的、富有人情味、可

以信赖的银行。

（二）董事会决策职能得到切实发挥

本年度董事会共召开会议五次，全体董事都能认真准备，积极履职，各董事

积极地为公司的发展献计献策。在会议召开前都能仔细审阅公司发送的会议资

料，充分掌握信息，会议中都能就审议事项发表独立、专业、客观的意见，做出

独立判断和决策。在董事会闭会期间，通过各种方式持续了解和关注我行情况，

并提出建议、意见，积极献计献策。

二、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全年共召开完全同意五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4 项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通

过《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行长工作报告》、《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

行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草案）》、《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草案）》、《关于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案）》、《浙江三

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报告（草案）》、《关于设立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及推选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制订<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

细则》的议案》等 15 项决议。

（二）2018 年 5 月 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通

过《关于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关联自然人卢旭日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2018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

通过《关于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关联自然人卢旭日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2018 年 11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会董事审

议通过《关于聘用 2018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制订〈浙江三

门银座村镇银行股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五）2018 年 12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会董事审

议通过《审议《关于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议案》、《关于修改浙江

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九节 监事会报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监事会共召开 4次监事会会议，共审议通过 8 项决议，具体

情况如下：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草案）、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7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履职评

价。

2018 年 7 月 25 日，召开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 2018 年半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草案）、《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草案）。

2018 年 9 月 20 日，召开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内部员工关联人和股东关联交易授信管理情况检

查报告》（草案）、《委托主发起行台州银行对本行业务管理和运行情况开展年

度审计》。

2018 年 11 月 20 日，召开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关于进一步深化“治乱

象 维秩序”专项治理工作的总结报告》（草案）、《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关



于进一步深化“治乱象 维秩序”专项治理工作“上查下”具体实施工作报告》

（草案）。

与此同时，2018 年监事长先后多次列席了董事会会议，参与审议了各项议

案。此外，监事会开展了对本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情况的检查。通过检查，监

事会认为，本行内部控制制度完善，执行制度严格，不相容岗位设置相互制衡，

风险管理意识强，风险管理措施有力，保障了全行各项业务的安全运行。

二、监事会对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对本行的经营管理

情况进行了监督，并发表以下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依法经营，规范管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风险防范及内控

工作不断深化，经营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业银行法》、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管层成员执行公

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公司治理完善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科学履行决策职能，在不断推进县域支行全覆盖的同时，

重视资本管理，增强资本规划，注重可持续发展。同时，带领启动优化组织架构

调整与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逐步摸索符合本行实际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水

平与结构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三）财务报告真实性情况

2018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根据中国注册

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后的财

务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四）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发生 2笔重大关联交易，总计金额 1800 万元； 共发生

3笔一般关联交易，总计金额 900 万元。

（五）内部管理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合理、有效、较健全

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覆盖了全行业务的各个环节，并得到有效执行。未发现内



部控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六）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监事会认为公司董

事会全面、认真落实执行了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

第十节 经营情况分析

一、主要业务范围

本行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

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的其他业务。

二、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及构成情况

（一）主要产品或服务市场占有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三门县支行人民币信贷收支月报表，截至2018年12月31

日，在三门县银行业机构中，本行存款市场份额占比为8.10%。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比较变化

本行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存

贷款业务、同业存放及拆放业务及结算、代理等为本行收入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活动，主营业务也未发生

较大变化。

三、银行业务数据摘要

（一）贷款投放前五位的行业及相应比例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行业种类 贷款余额 比例（%）

农、林、牧、渔业 66073.26 21.01%

制造业 65264.94 20.75%

批发和零售业 57040.24 18.14%

消费类 46251.76 14.71%

建筑业 35492.94 11.28%

合计 270123.14 85.89%



（二）信贷资产五级分类及不良贷款情况

本行贷款风险分类方法采取五级分类，报告期不良贷款总额1754.51万元，

不良率为0.56%，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贷款分类
期初数 本期增减数 期末数

金额 比例 本期增减数 金额 比例

次级贷款 535.36 0.23% -310.70 224.66 0.07%

可疑贷款 380.00 0.17% -141.16 238.84 0.08%

损失贷款 802.68 0.35% 488.32 1291.00 0.41%

合计 1718.04 0.75% 36.46 1754.50 0.56%

报告期内，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将不良贷款率列入全行年度考核目标；

二是设立专职人员管理不良资产，责任到人，目标明确。

（三）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发生 2笔重大关联交易，总计金额 1800 万元； 共发生

3笔一般关联交易，总计金额 900 万元。

（四）其他主要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无其他主要资产减值准备。

（五）抵债资产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无抵债资产。

（六）长期投资和自办企业实体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无长期投资和自办企业实体。

（七）可能对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表外项目余额及其重要情

况

1、表外应收利息

报告期末表外应收利息：239.91 万元。

2、保函

报告期内，本行无保函业务发生。

3、贷款承诺

贷款承诺余额为 0万元(原到期日在 1年以内)。

4、信用证业务



报告期内，本行无信用证业务发生。

本行对表外应收利息的风险管理等同于不良资产的管理，将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的风险管理纳入全行统一的授信风险管理。

（八）集团客户授信业务的风险管理情况

针对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我行制定有《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集团

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办法》对集团客户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授信

管理的统一原则、适度原则和预警原则。对集团客户及其关联方，我行在信贷管

理系统中建立关联关系，采取统一核定最高额度的内部授信方式或逐笔申报逐笔

核定的方式进行授信管理，避免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以控制信贷风险的发生。

（九）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与有效性

本行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

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坚持全面、审慎、有效、独立的基础上，

修订、补充了各个方面的内控制度，使内控制度体系更加完善，防范操作风险的

制度基础更加牢固。

通过控制措施的不断强化，本行内部控制体系已渗透到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

操作环节，管理行为得到全面规范，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第十一节 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报告期内的收购、合并及出售资产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收购、合并及出售资产等事项。

三、报告期内重大的托管、担保、承诺、委托资产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重大的托管、担保、承诺、委托资产管理等情况。

四、商业银行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和司法

部门的处罚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未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重大处罚。

报告期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处罚。

报告期内本行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司法部门的处罚。

五、简要说明上述事项可能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造成

的影响

上述重大事项不会对本行财务或经营结果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附件：2018 年度本行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18 年 2017 年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6 205,782,417.41 187,991,935.52
存放同业款项 7 148,897,083.52 177,511,781.03
应收利息 15,121,029.45 11,774,412.50
发放贷款和垫款 8 3,066,159,091.31 2,240,734,526.91
固定资产 9 2,290,115.20 2,488,511.33
无形资产 10 - 12,500.00
在建工程 11 - 48,0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 12,032,261.60 9,796,053.91
其他资产 13 8,621,985.74 6,641,626.58
资产总计 3,458,903,984.23 2,636,999,347.78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4 630,000,000.00 250,000,000.00
吸收存款 15 2,316,598,855.85 2,029,490,025.03
应付职工薪酬 16 8,413,876.74 7,516,452.69
应交税费 17 23,073,975.61 9,475,092.84
应付利息 74,675,311.31 56,846,890.26
已发行债务证券 18 - -
其他负债 19 23,892,633.04 2,861,613.43
负债合计 3,076,654,652.55 2,356,190,074.25
股东权益

股本 2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盈余公积 21 55,524,933.17 43,380,927.35
一般准备 22 49,717,610.57 37,426,751.73
未分配利润 177,006,787.94 100,001,594.45
股东权益合计 382,249,331.68 280,809,273.5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458,903,984.23 2,636,999,347.78



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

2018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299,972,071.43 246,426,360.90

利息支出 -64,163,936.75 -55,280,253.55

利息净收入 24 235,808,134.68 191,146,107.3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0,683,976.70 4,906,043.60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363,461.51 -1,554,364.73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5 9,320,515.19 3,351,678.87

其他业务收入 - 190.54

资产处置收益 -6,777.64 24,969.54

其他收益 818,077.11 88,170.64

245,939,949.34 194,611,116.94

营业支出

税金及附加 26 -470,241.30 -640,144.87

业务及管理费 27 -70,169,052.72 -60,348,173.37

资产减值损失 28 -16,444,995.83 -7,868,736.66

-87,084,289.85 -68,857,054.90

营业利润 158,855,659.49 125,754,062.04

营业外收入 11,921.44 796.44

营业外支出 -300,014.70 -20,740.32

利润总额 158,567,566.23 125,734,118.16

所得税费用 29 -37,127,508.08 -28,912,089.98

净利润 121,440,058.15 96,822,028.18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综合收益总额 121,440,058.15 96,822,028.18



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

2018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18 年 2017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存放同业款项净减少额 17,008,140.79 -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667,108,830.82 213,862,717.96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309,236,542.05 253,164,642.1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57,446.02 70,003,351.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15,510,959.68 537,030,711.95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842,137,903.31 -290,891,120.87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20,573,304.93 -29,647,154.60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减少额 - -7,000,000.00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47,529,677.21 -37,624,301.2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8,981,978.41 -40,042,977.6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807,099.06 -32,485,931.2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225,605.34 -17,206,545.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08,255,568.26 -454,898,03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55,391.42 82,132,681.2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 1,138.46 167,901.5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8.46 167,901.5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1,476,609.64 -1,141,822.9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76,609.64 -1,141,822.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5,471.18 -973,921.3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发行债务证券收到的现金 49,830,700.00 49,809,65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830,700.00 49,809,650.00

偿还发行债务证券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100,000,000.00

分配利润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6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0,000,000.00 160,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9,300.00 -110,190,350.00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389,379.76 -29,031,590.07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9,026,301.13 198,057,891.20

五、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4,636,921.37 169,026,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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